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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辦單位：      

檔　　號：110/03760502/1
保存年限：10

  
    

簽 於

  
總務處   

主旨：

  
因應Omicron變異株疫情修訂入校防疫規範，請核示。   

說明：　

一、

  
依教育部110年11月1日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110   
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疫管理指引」辦理。   

二、

  
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 2月 7日北市教體字第   
1113027096號函辦理。   

三、

  
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2月7日修訂「臺北市各級學校  
暨教育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疫教育總指引」  
。   

擬辦：　

一、

  
醫院採檢尚未取得結果者或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  
機制」對象、額溫超過37.5者，不可入校。   

二、

  
家長及訪客原則上不入校，入校必要者應完成接種   
COVID-19疫苗二劑且滿14天。   

三、

  
學校工作人員在入校前應完成接種COVID-19疫苗二劑  
且滿14天，相關人員包含：   

(一)
  
依前開指引貳、一：工作人員包括教職員工及入校工作  
人員(如外聘師資、 社團教師、課後照顧人員、廚工、  
志工、外包清潔人員及學校運動團隊訓練人員等)。   

(二)
  
復業及新進人員於首次服務前應出示陰性證明：已完成  
接種應出示自費3日內抗原快篩，若未完成二劑應出示3  
日內PCR檢測並持續每週篩檢至完成接種後滿14天。   

四、

  
奉核後，公告於本校網頁並傳送各處室參辦。   

  
敬陳　校長   

承辦單位 電話：02-27322935轉227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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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辦單位：      

檔　　號：110/03760502/1
保存年限：10

  
    

簽 於

  
總務處   

主旨：

  
因應Omicron變異株疫情修訂入校防疫規範，請核示。   

說明：　

一、

  
依教育部110年11月1日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110   
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疫管理指引」辦理。   

二、

  
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 2月 7日北市教體字第   
1113027096號函辦理。   

三、

  
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2月7日修訂「臺北市各級學校  
暨教育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疫教育總指引」  
。   

擬辦：　

一、

  
醫院採檢尚未取得結果者或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  
機制」對象、額溫超過37.5者，不可入校。   

二、

  
家長及訪客原則上不入校，入校必要者應完成接種   
COVID-19疫苗二劑且滿14天。   

三、

  
學校工作人員在入校前應完成接種COVID-19疫苗二劑  
且滿14天，相關人員包含：   

(一)
  
依前開指引貳、一：工作人員包括教職員工及入校工作  
人員(如外聘師資、 社團教師、課後照顧人員、廚工、  
志工、外包清潔人員及學校運動團隊訓練人員等)。   

(二)
  
復業及新進人員於首次服務前應出示陰性證明：已完成  
接種應出示自費3日內抗原快篩，若未完成二劑應出示3  
日內PCR檢測並持續每週篩檢至完成接種後滿14天。   

四、

  
奉核後，公告於本校網頁並傳送各處室參辦。   

  
敬陳　校長   

承辦單位 電話：02-27322935轉227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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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16000820  
主旨：因應Omicron變異株疫情修訂入校防疫規範，請核示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學務處校護 陳秋錦 送陳/會 111/02/09 11:59:53  
    
2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陳/會 111/02/09 13:56:01  
    
3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總務主任 張鎮遠 送陳/會 111/02/09 17:36:28  
    
4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校長 洪錫璿 決行 111/02/10 09:15:34  
可   


